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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开放大学2023年 秋 季 学 期 期 末 统 一 考 试

刑法学(1) 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

(供参考)

2024年1月

一、选择题(多选、少选、错选均不得分。每小题3分,共24分)

1.AC 2.C 3.A 4.B 5.B
6.C 7.AB 8.D

二、填空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9.外交特权  豁免权

10.刑事责任  刑罚

11.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12.同类客体  直接客体

13.超过必要限度  重大损害

14.特殊预防  一般预防

15.不能辨认  不能控制

16.一个月  六个月

17.裁定减刑

18.累犯

三、名词解释(每小题5分,共20分)

19.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

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20.犯罪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

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

21.犯罪集团:又称特殊共犯或有组织的共同犯罪,是指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

为固定的犯罪组织。

22.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
四、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23.什么是犯罪的不作为? 构成犯罪的不作为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所谓犯罪的不作为,是指行为人有义务实施并且能够实施某种积极的行为而未实施的行为,即

应该做也能够做而未做的情况。(4分)
构成犯罪的不作为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义务。这是构成犯罪的不作为的前提。(2分)
(2)行为人有履行特定义务的实际可能而未履行。(2分)
(3)行为人未履行特定义务的不作为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2分)

24.简述我国刑法采用的数罪并罚原则及其基本适用规则。
数罪并罚,是对一行为人所犯数罪合并处罚的制度。我国刑法采用的数罪并罚原则是以限制

加重原则为主,以吸收原则和并科原则为补充的折衷原则。(4分)
根据我国刑法典的规定,数罪并罚时应遵守如下基本适用规则:
(1)判决宣告的数个主刑中有数个死刑或最重刑为死刑的,采用吸收原则,仅应决定执行一个

死刑。(1分)
(2)判决宣告的数个主刑中有数个无期徒刑或最重刑为无期徒刑的,采用吸收原则,只应决定

执行一个无期徒刑。(1分)
(3)判决宣告的数个主刑为有期自由刑即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采取限制加重原则,即应当

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3分)
(4)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采用并科原则,附加刑均须执行。(1分)

五、案例分析(共16分)

25.请根据刑法总则理论结合法律规定分析并说明理由:对于张某的死亡,胡某行为时的心理

态度是什么? 对于胡某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罚(只答处罚原则)?
评分要点:
(1)对于张某的死亡而言,胡某的心理态度属于间接故意,其行为构成(间接)故意犯罪。(2分)
(判断正确者得分。判断错误则全题不得分)
(2)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

一种心理态度。其显著特点表现为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抱着漠不关心的放任态度,即不

希望、不追求结果的发生,但也不反对结果的发生。(3分)
(3)胡某交通肇事撞倒张某后,不仅不停车救人,反而加速逃跑,并且在陈某提醒、路人阻拦的

情况下,明知车下有人,继续行驶可能会致人重伤甚至死亡,但他却无动于衷,对张某的死活放任不

管,驾车猛跑,以致张某被拖带至死,其心理态度完全符合间接故意的特征,故其行为已由过失犯罪

转变为间接故意犯罪。(6分)
(4)胡某在因故意犯罪被判处的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后5年以内,又犯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的新罪,符合一般累犯的构成特征,因而属于累犯。根据刑法规定,应当对其从重处罚。(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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